
大力推进科技兴海工作长远谋划海洋科技发展任务

周庆海

2008年海洋科技工作思路是：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七大

精神为统领，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

《国家“十一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和2008年全国海洋厅局长会议精神，大力推进

科技兴海工作，积极研究海洋科技发展战略，全

面执行各项重点科研任务，长远谋划重大海洋科

技专项，不断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增

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为发展海洋产业、支撑海

洋管理，实现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好科技支

撑。主要工作安排是：

一、以出台科技兴海规划纲要为重点，推

动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修改完善“全国科技兴海规划纲要”，联合科

技部共同印发。适时召开全国科技兴海大会，进

一步明确新时期科技兴海的发展目标，组织和调

动全国广大海洋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科技兴海

工作，推动构建国家与地方相结合的科技兴海工

作体系，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向科技推动型转变。

沿海省市研究、制定本地区的科技兴海规划(计

划)，联合相关部门认真实施科技兴海项目。各

海洋单位要加快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强化对海洋经济社会发展和海洋管理的支撑作

用。开通“科技兴海”网站，研究制订相关规章制

度，优化海洋科技产业化机制。

二、以起草海洋调查规划与调查条例为重

点，加强海洋调查工作的制度化管理

在总结以往海洋调查及其管理经验的基础

上，开展海洋调查规划和管理条例的起草工作。

在确保海洋调查资料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规

划和立法，逐步实现海洋调查工作的制度化管

理。力争在年内完成海洋调查规划及其支撑材料

的编写和各相关部门意见的征求工作，争取尽快

进入立法程序。在强化海洋调查活动管理的同

时，探索海洋调查工作的新方法、新思路，按照

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逐步拓展海洋调查的

新区域和新领域。尝试建立军民合作的海洋调查

新机制，争取在合作调查和资料共享等方面打开

海洋调查工作新局面。

三、以推动海水利用相关政策出台为重点，

促进海水利用协调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海水利用专项规划》，

继续营造海水利用工作的政策氛围，推进沿海省

市海水利用规划的编制和组织实施，启动试点示

范工作，加强宣传培训和技术交流，并择机组织

召开全国沿海大中型企业海水利用经验交流会，

推进海水利用产业化发展。联合相关综合部门，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积极推进制订适用海水利用企业所得税减

免标准的具体条件和范围，并继续推动《关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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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海水利用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做好

海水利用技术标准管理体系国外调研工作，加快

制定海水利用相关标准，逐步建立和完善海水利

用标准体系及质量监督管理体系。

四、以构建“数字海洋”基础框架和专项

成果集成应用工作为重点，确保908专项任务

稳步实施

按照908专项中期工作大会精神，以专项成

果的集成应用为工作中心，组织落实各项年度工

作任务。全面完成海底环境、海岛、海岸带、海域

使用、沿海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等调查的外业工

作，加快开展海洋灾害、海水资源利用和海洋可

再生能源等专题调查。在收集、整理调查资料的

基础上，深入开展综合评价研究，扎实推进两个

示范试验项目。抓紧构建“数字海洋基础框架”。

从规范标准、开放互融、注重应用、示范带动等

多个环节人手，严格按照信息工程建设的要求，

高标准、高质量的组织实施，使数字海洋基础框

架真正成为技术先进、接口开放、服务便利，能

够衔接各类海洋业务系统的公共平台，真正为海

洋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工作打牢信息化基础。同

时，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管理，落实国家和省

市两级成果集成，切实推进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加大专项任务进展情况和质量的监督检查力度。

开展专项技术规程的标准化工作。加强专项培

训、技术交流和新闻宣传工作。

五、以注重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为重点，

发挥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的实际支撑作用

加强协调、指导和培训，组织沿海省市海洋

厅局和有关海洋科研单位，进一步探索以应用目

标为导向，以过程管理为特点，以科技成果及时

应用、转化为中心的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

费有效管理模式，依靠科技创新和管理模式创

新，提高经费资金使用效益。沿海省市海洋厅

局、各项目实施单位、咨询专家加强2007年度项

目组织管理和经费管理，强化业务化、产业化和

为管理服务项目的成果与用户及时对接，确保项

目年度目标完成。专项管理部门确定2007年度

专项绩效考评项目，实施重点监督检查，带动专

项的实施。各单位组织做好2008年海洋公益性

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的立项和启动工作，完成

实施方案论证、任务书签订。专项管理部门开展

需求调研，形成国家和区域需求调研报告，研究

提出重大项目，修订2008—2010年专项经费重点

支持领域，组织好下年度项目的申报工作，并研

究制定《海洋公益行业科研专项管理细则》。

六、以力促海洋卫星专项立项为重点，加

快海洋卫星由实验应用型向业务服务型的转变

以航天发展规划、海洋发展规划和促进卫星

应用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等为依托，重点推进海洋

卫星专项的立项，全面促进海洋卫星工作由实验

应用型向业务服务型转变。在海洋卫星工程方

面，抓紧海洋二号卫星地面系统立项和海洋一号

B卫星地面系统建设，积极跟踪和配合海洋二号

卫星研制等工作。在卫星海洋应用方面，有计

划、有目标地推进海洋一号B星等数据进人海

域管理、海洋监测、预报及科研等业务系统应

用，逐步实现海洋卫星的业务化应用，提高卫星

数据的服务能力，促进系列海洋卫星的业务化发

展。继续开展中法合作海洋卫星立项工作。

七、以实施国家重大科技计划海洋项目为

重点，进一步增强海洋科技的创新能力

进一步实施《国家“十一五”海洋科技发展规

划纲要》的重点任务。认真组织实施“海水淡化

与综合利用成套技术研究和示范”、“重大海洋

灾害预警及应急技术”、“南极环境变化预测与

资源潜力评估技术研究”、“基于全球实时海洋

观测计划(Argo)的上层海洋结构、变异及预测研

究”等国家重大科技计划海洋项目，加强年度成

果和阶段目标的监督检查。推动“海洋能低成本

·4· 海洋开发与管理

   



规模开发利用技术研究”、“我国近海典型缺氧

区业务化监测关键技术与示范研究”等项目的顺

利立项和启动。继续做好2008年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863计划、973计划有关项目的立项工作。

推进海洋科技资源共享和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建

设。继续组织实施“海洋微生物标准化”、“极地

标本资源整合”、“海洋科学数据共享”等平台项

目，推动“中国海洋生物资源整合与共享平台建

设”、“海洋地质样品资源整理、整合与共享”等

平台项目立项。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局科技条件

平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促进海洋科技资源的共

享与服务。进一步推进青岛国家实验室、二所国

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积极组织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国家工程中心的立项工作。修订《国家海洋

局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建

设和管理，成立赤潮立体监测技术等海洋管理技

术重点实验室。同时做好海洋科技成果、青年海

洋科学基金等管理工作。

八、以开展海洋科技战略研究为重点，长

远谋划海洋科技发展任务

围绕海洋经济、海洋管理、海水利用、海洋可

再生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重大战略问题和国际海

洋科技发展热点问题，开展海洋科技发展战略研

究。重点做好“十二五”海洋科技发展战略、海洋

调查管理及规划、海洋高新产业发展中的若干重

大问题、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以及“数字海

洋”等研究，开展重点领域和重大海洋科技专项

立项研究，为海洋事业与海洋科技的长远发展奠

定基础。

九、以规范科技经费管理为重点，加强海

洋科技工作的反腐倡廉建设

完善专家咨询、评审和公示、公告制度，确保

海洋科技活动审批、评审过程的公开、公平、公

正。从财务监督和经费使用绩效等方面对专项和

项目执行情况实施监管，严格执行近海海洋综合

调查与评价专项经费、国家“十一五”科技计划

经费等管理办法，加大经费使用监督检查力度，

切实提升经费管理水平。积极落实和推进科技信

用管理制度建设，全面树立求真务实、开拓创

新、团结奉献的学术风尚，营造海洋科技创新良

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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